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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驻村工作队

日常管理的通知

各市 （州） 党委组织部、 农办、 农业农村局， 兰州新区组织部、

党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林水务局， 省直和中央在甘

组长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 农业农村部印发的 《关于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

管理工作的通知》 精神， 结合 《甘肃省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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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内

持续做好全省帮扶工作的通知》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工作责任清单 （试行） 》 等文件要求，

进一步压实县级主体责任、 乡镇属地管理责任， 加强派出单位跟

踪管理， 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压实管理责任

１ 县 （市、 区） 落实主体责任，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驻

村帮扶各项日常工作， 具体抓好驻村工作队的工作指导、 管理监

督和业务培训， 督促乡镇加强驻村工作精细化管理， 确保驻村干

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沉在村里扎实干。 县级驻村工作队总队长

全面负责本县驻村工作队的具体领导和管理。

２ 乡镇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每月对辖区内驻村工作情况进

行梳理分析， 重点对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实际到岗到位、 入

户走访、 帮办实事、 工作成效等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对驻村天数

不达标、 未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的， 每月向县级驻村工作队总队

长、 农业农村部门和派出单位反馈； 对帮扶工作滞后、 进展缓慢

的， 每季度向县级驻村工作队总队长和农业农村部门反馈。 反馈

情况作为平时和年度考核的依据。 乡镇驻村工作队总队长负责日

常管理， 每月至少召开 １ 次驻村工作队长工作例会， 推动工作

落实。

二、 强化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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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派出单位与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所在村实行责任 “捆

绑”， 干部驻村期间不承担原单位工作。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请假须经派出单位审核并备案。 请假 １ 至 ２ 天的， 派出单位审

核后， 报请乡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准； ３ 天以上的， 派出单位

审核、 乡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签注意见后， 报请县 （市、 区）

党委组织部批准。

４ 派出单位要主动加强与帮扶村和县乡的沟通联系， 通过

电话询问、 视频抽查、 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 全面掌握驻村干部

工作情况。 每季度至少听取 １ 次驻村帮扶工作情况汇报， 每半年

到帮扶村围绕驻村干部工作成效、 群众满意度等进行实地督促检

查， 对不适应不胜任的及时调整， 坚决杜绝 “一派了之” “两头

跑” “出工不出力” 等现象。

三、 加强监督检查

５ 省级层面定期对工作队落实驻村制度、 掌握村情户情、

帮扶工作成效以及派出单位跟踪管理责任落实等情况开展暗访抽

查， 对发现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同时反馈县乡和派出单

位， 持续跟踪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６ 市县每半年至少对辖区内驻村工作队暗访督查 １ 次， 重

点督查到岗到位、 熟悉村情、 掌握政策、 作用发挥、 群众满意等

情况。 对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在村不在岗的， 由县级驻村工作队总

队长对派出单位和乡镇驻村工作队总队长提醒谈话， 发现 ２ 次以

上的报组织部门； 对群众不认可、 工作表现差、 屡整不改的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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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及时召回调整。 暗访督查发现各类问题同步反馈派出单位。

７ 驻村工作队履行职责不到位、 县乡和派出单位管理不严

格造成不良影响的， 以及国家和省上各类考核、 督查、 暗访等发

现问题被点名通报的，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追责问责。

四、 做好关爱保障

８ 派出单位要结合每月乡镇反馈的驻村干部到岗到位情况

和请假备案情况， 严格按照实际驻村天数发放生活补助， 认真落

实通信补贴、 健康体检、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各项保障待遇， 帮

助解决好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９ 派出单位和乡镇要加强对驻村干部的人文关怀， 通过定

期走访慰问、 谈心谈话、 电话沟通等方式， 深入了解驻村干部学

习、 思想、 工作、 生活状态， 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引导和纾困解

困， 确保干部安心驻村、 用心帮扶。

１０ 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执行报账制， 专款专用， 不得截留

挤占， 不得挪作他用。

１１ 各地各单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 优化管理、 监督措

施， 防止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推动驻村工作队将主要精力用在

帮扶上。

请各市 （州）、 省直组长单位将本 《通知》 立即转发各县

区、 成员单位， 并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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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甘 肃 省 委 组 织 部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 肃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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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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